
第 1919 期商标公告 2025年01月13日

北京市海淀区花园路甲13号院7号楼15层1501

北京京师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

第 号

地       址

代理机构

81422761

申  请  人

北京市鼎立东审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

核定使用商品/服务项目

第44类：心理专家服务；心理健康服务；心理诊断服务；为心理学目的进行性格测试；心理评

估服务；心理卫生服务；心理治疗服务；心理咨询；为医学目的而进行的心理测试；心理评估

和测验服务

申请日期 2024年10月16日

商       标

商标初步审定公告

    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》第二十八条之规定，下列商标初步审定，予

以公告。异议期限自2025年01月14日至2025年04月13日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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